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２３３

债券简称：

１４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作出的变

更，根据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事项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５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２３３

债券简称：

１４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参与表决的监事

５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

后的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２３３

债券简称：

１４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作出的变更，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相继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职工薪酬》等具体准则，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

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本次准则修订未涉

及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四）变更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

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漳州天同地产有限公司

１９％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综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调减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调增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对

２０１３

年末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合计及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２．

其他各项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年度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作出的变

更，根据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会计政策变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

后的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２３３

债券简称：

１４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

签署《购销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３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调整

２０１４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的 《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就日常关联交易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

购销合同

＞

的

公告》。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发建设”）与关联方福建漳龙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漳龙管业”）就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签订了新的补充协议及购销合同，具体如下：

一、已签合同的变更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与漳龙管业就球墨铸铁管采购事宜签署购销合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

购

销合同

＞

的公告》。

由于近期球墨铸铁管及配件价格有较大的波动，经双方协商，签署了《补充协议书》，调整采购单价，型号及数

量不变，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型号 原单价（元

／

吨） 新单价（元

／

吨） 数量（吨） 原合价（元） 新合价（元）

１ ＤＮ２００ ５０９８ ４４７２ １６４ ８３６０７２ ７３３４０８

２ ＤＮ３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４２０ ６５６ ３２３６０４８ ２８９９５２０

３ ＤＮ４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４２０ ２３６ １１６４１８８ １０４３１２０

４ ＤＮ５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４２０ ３２８ １６１８０２４ １４４９７６０

５ ＤＮ６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４２０ ８２０ ４０４５０６０ ３６２４４００

６ ＤＮ８００ ４９３３ ４４２０ １７８ ８７８０７４ ７８６７６０

７ ＤＮ１０００ ５０９８ ４６２８ ４９２ ２５０８２１６ ２２７６９７６

８ ＤＮ１４００ ５４０７ ４７６３．２ ７８ ４２１７４６ ３７１５２９．６

合 计

１４７０７４２８ １３１８５４７３．６

上述新价格实施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合同执行期满后合同中未执行完成的标的双方另行协商。除《补充协

议书》约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以原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准。

二、新签订合同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与漳龙管业签署购销合同，由漳龙管业向漳发建设供应用于诏安污水管网工程的

ＨＰＤＥ

缠绕管，合同价款为

９

，

４７４

，

９２８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漳发建设与漳龙管业已就上述

ＨＤＰＥ

缠绕管签订了《购销合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

购销合同

＞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因诏安县污水管网工程业主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

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签订的购销合同终止，双方已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以新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交易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

（二）合同主体介绍

１．

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阿头

注册资本： 陆仟陆佰万圆整

住 所： 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后埕

１０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总承包，市政工程、空间膜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公路工

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信息咨询。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漳发建设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６

，

０８５．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８

，

６０３．１５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１２

，

１７６．６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３９７．３５

万元。

２．

福建漳龙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海波

注册资本： 贰仟万元

住 所： 龙海市程溪镇下庄村程溪工业集中区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塑料管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管道系统的设计，施工技术服务；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漳龙管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

，

０４４．４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９４３．９０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８４９．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４７

万元。

履约能力：漳龙管业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合同主要条款

漳发建设与漳龙管业就用于诏安县城区污水管网工程

ＨＰＤＥ

缠绕管采购事宜签署购销合同，具体如下：

１．

品牌要求

品牌为“纳川”牌，如“纳川”牌发生供应问题需要更换其他品牌产品，需由诏安建设局书面同意才能更改。

２．

数量及价格

序号 管材名称 型号规格 单价（元

／

米） 数量（米） 合计（元）

１

ＨＰＤＥ

缠绕增

强

ＳＮ８

ＤＮ３００ １００．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５４５１．２

２ ＤＮ４００ １５０．１５ ７２３９ １０８６９３５．８

３ ＤＮ５００ ２３４．１５ ６４５０ １５１０２６７．５

４ ＤＮ６００ ３１６．０５ ３０８０ ９７３４３４

５ ＤＮ７００ ４５３．６ １８７９ ８５２３１４．４

６ ＤＮ８００ ６２１．６ １６０６ ９９８２８９．６

７ ＤＮ１０００ ８０６．４ １２５２ １００９６１２．８

８ ＤＮ１１００ １０１９．５５ ２７９４ ２８４８６２２．７

合计

９４７４９２８

３．

交货期限

漳发建设提前

７

天内向漳龙管业提供

３０

天之内的提货的订货计划， 如一次订货计划超过

５０

万元， 应提前

１５

天通知漳龙管业。

４．

交货地点

诏安县城东片区及城西片区内。

５．

交货方式

漳龙管业负责将上述管材送到漳发建设项目工地，卸车及卸车费由漳发建设项目部承担。

６．

产品验收

漳龙管业提供质量保证书。 漳发建设根据施工规范的要求进行质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如有质量异议，

应在收货后

３

日内向漳龙管业提出，漳龙管业在

３

日内作出答复，否则视为默认异议成立。

７．

付款方式

以每月

２６

日至次月

２５

日为

１

个结算周期，每月

２５

日为结算日，漳龙管业在每月

２５

日将项目部签认的“双

方确认单”和发票提供给漳发建设，漳发建设在收到上述单据后，经确认无误当月以银行转账方式把货款支付给

漳龙管业。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定价与独立第三方的定价一致。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漳发建设正常业务经营活动的需要，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的《关于调整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

⒈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⒉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⒊

《补充协议书》、《

ＨＰＤＥ

缠绕管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刊登《厦工股份关于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５４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厦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厦门市国资委”）已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下属企业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机电系统”）、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通飞”）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相关协议，中航工业机电系统及中航工业通飞拟采取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合计持有公司控

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集团”）

５４％

股权，厦门市国资委持有海翼集团

４６％

股权，中

航工业将成为海翼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上述无偿划转经批准实施完成后，中

航工业将间接控制公司

４８．２８％

的股份。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４

日接到海翼集团通知， 厦门市国资委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

中航工业通飞签署《关于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股权划转的标的为海翼集团合计

５４％

的国有股权，其中中航工业机电系统通过本次股权划转取得海翼集团

５０％

的股权，中航工业通飞通过本次

股权划转取得海翼集团

４％

的股权。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持有海翼集团

５０％

的股权，中

航工业通飞持有海翼集团

４％

的股权，厦门市国资委持有海翼集团

４６％

的股权；厦门市国资委不再间接控制

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航工业。 据此，中航工业机电系统和中航工业通飞公告了《厦门厦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厦门市国资委公告了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中航

机电系统、中航工业通飞对厦工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向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

２０１５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为

１９８．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分别为： 中国银行

１８

亿

元、中国工商银行

１５

亿元、中国农业银行

１７．９

亿元、中国建设银行

２１．７

亿元、交通银行

９

亿元、国家开发银

行

５

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

９

亿元、中国光大银行

２６

亿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１１

亿元、中国民生银行

９．２

亿

元、招商银行

６．５

亿元、兴业银行股份

１２．５

亿元、华夏银行

９．５

亿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６．５

亿元、平安银行

５

亿元、厦门银行

３

亿元、中信银行

２

亿元、汇丰银行

２

亿元、东亚银行

１．５

亿元、花旗银行

２

亿元；另外，中国

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

公司提供

９

，

５００

万美元（

５．９

亿元人民币）一年期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银行授信额度以各家银行最终核定为准，除中国进出口银行授信期限为两年外，其他银行授信期

限均为一年，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

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与上述各家银行签署授信额度内（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的相关手续，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５－０１１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对外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

３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５－０１２

”号公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许振明、郭清泉、谷涛、余绍洲、王智勇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四位董事赞成

４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以上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向全体

监事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

际出席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５

年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全资子公司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厦门厦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为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

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合法可行，有利于实现公司和经销商的共同发展。 董事

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

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同意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计划。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

《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和

２０１５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发生的，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计划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及本公司经销商。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顺利开展，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提供

２５．５

亿元额度、对全资子公司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工三重”）提供

０．７

亿元的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为厦工

国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香港”）提供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综合授信额

度担保。

同时，按照工程机械行业通行销售模式，公司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或经销商所在地城市商业银行等申请按揭贷款方式所售工程机械回购提供总额为

１５

亿元的担

保；以库存工程机械合格证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申请

６

个月以内期限的

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提供

２５

亿元回购担保，额度有效期一年。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监事会意见。 上述

对外担保额度计划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南路

８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翁记泉

注册资本：

６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不含商场零售）：工程机械及其零配件、金属材料、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未涉及前置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

厦工国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国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２

，

７７８．３４ ６７

，

９４０．９８

银行贷款

２０

，

２５０．８９ ２２

，

２９９．８１

流动负债

４１

，

７０９．１４ ５５

，

２２７．８０

负债总额

４１

，

７３８．０７ ５５

，

２６２．５０

净资产

１１

，

０４０．２７ １２

，

６７８．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７９

，

５２７．６６ ５８

，

２９０．９３

净利润

５１４．１５ １

，

６１２．２０

２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法定代表人：陈天生

注册资本：

４

，

４１６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零件的加工、制造、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件的制造、销售；再生物资回收；汽车销

售（除乘用车）；工程设备租赁；设备安装（限本企业产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厦工三重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三重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５

，

８２９．６２ ５３

，

４６１．５２

银行贷款

－ －

流动负债

１８

，

９３０．７４ １５

，

８０３．５０

负债总额

１９

，

９９９．３６ １６

，

７９５．０７

净资产

３５

，

８３０．２６ ３６

，

６６６．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４０

，

３９９．１７ ２９

，

０４８．８３

净利润

－３９４．６４ ８３６．１９

３

、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

法定代表人：翁记泉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工程机械及其零配件

厦工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见下表，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７

，

６０４．７７ ２６

，

３７２．４４

银行贷款

１

，

２５０．８９ ７

，

２９９．８１

流动负债

６

，

３２１．１６ ２４

，

３７１．７６

负债

６

，

３２１．１６ ２４

，

３７１．７６

净资产

１

，

２８３．６１ ２

，

０００．６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５

，

２８７．２５ ３３

，

０５７．８３

净利润

－１７．８２ ７１７．０８

三、计划担保额度情况

（一）为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

１

、根据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如下额度的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

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子公司名称 控股比例 担保额度

２０１５

年预计担保时间期限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５５

，

０００

一年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

，

０００

一年

２

、为厦工国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

度担保。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额度

１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或经销商所在地城市商业银行等签

订《工程机械按揭合作协议》：在“借款人（最终用户）所购工程机械抵押

＋

制造商及经销商对按揭贷款方式所

售工程机械回购保证”模式下，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或经销商所在地城市商业

银行等可对购买本公司产品的最终用户提供工程机械价款的最高八成、 期限最长为

３６

个月的按揭贷款，

２０１５

年按揭贷款授信总额

１５

亿元。

本公司经销商为借款人贷款提供回购保证，经销商无法履行回购义务时，由本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同时

本公司经销商向本公司为借款人提供的回购保证提供反担保。

２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签订的协议，为本公司经销商提供

６

个月以

内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授信额度为

２５

亿元，以“制造商库存工程机械合格证回购担保”

＋

“经销商保证

金担保”方式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计划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厦工国贸、厦工三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工香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厦工国贸的全资子公司，为支持其

２０１５

年更好的运营发展，保证公司海外业务的顺利开展，对其提供上

述担保是必要的、可行的、安全的。按照工程机械行业通行销售模式，公司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或经销商所在地城市商业银行等申请按揭贷款方式所售工程

机械回购提供总额为

１５

亿元的担保；以库存工程机械合格证为本公司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等申请

６

个月以内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提供

２５

亿元回购担保。 这种属于工程机械行业

共性做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合

法可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为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计划，但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

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五、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上述担保额度计划已经厦工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经发表独立意见予以认可，上述事项尚需厦工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厦工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厦工股份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厦工

（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提供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司生产

经营资金需求；为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厦工机械（香港）有

限公司以较低的外汇融资成本筹措资金，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为公司经销商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

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因此，厦工股份

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计划事项是公司正常开展业务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保荐机构对厦工股份拟进行的上述担保

额度计划无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

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下同）为

２９３

，

７５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７１．０７％

（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４８

，

００９．９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６２％

），未发生逾

期担保；对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１５９

，

６２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６２％

（其中担保

实际发生余额

２０

，

６５２．６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０％

），未发生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５

、公司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许振

明、郭清泉、谷涛、余绍洲、王智勇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四位非关联董事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

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的

２０１５

年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方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核， 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的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

开的精神，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报告公司监事会。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

时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目前，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确认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公司业务的增长和市场领域的开拓有着积极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

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保荐机构对厦工股份拟进行的上述

关联交易无异议。

（二）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注

１

）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预计

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５７ ４

，

９１４．０５

公司实际产销量与预计数

有差距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

�

43.96

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１

，

１５１．３１ ／

龙海市凯豪机械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８ １

，

１７０．８５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５０ ３．４７ ／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３

，

３４２．１５ ／

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０ １４．００ ／

小计

２３

，

４３５ １０

，

６３９．７９ ／

接受劳务

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１９．５３

公司实际产销量与预计数

有差距

厦门金龙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３６５．２１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５５ ７３．７０ ／

厦门海翼汽车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９１．１８ ／

海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０．６ ４６．６１ ／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０ ９４．５２

详见注

２

小计

２０

，

６１６ ８

，

７９０．７５ ／

销售商品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４．３４ ／

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２７．７６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２７３ ２１４．１５ ／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

，

３４６．０６ ／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１４２ ０．３２ ／

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

８５ ６３．９４ ／

龙海市凯豪机械有限公司

３２ ３５．３９ ／

小计

４

，

０３２ １

，

７９１．９６ ／

提供劳务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６ ０ ／

海翼置业（三明）发展有限公司

０ １７．８０ ／

接受短期周转资

金额度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

，

９６５．００

详见注

３

存款限额 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２１．２６

详见注

４

贷款等综合授信

业务额度

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５００．００

详见注

５

其他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

６

）

５６

，

０００ ２８

，

８６５．２７

通过该公司融资租赁销售

的实际数量与预计数有差

距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０ ２０

，

０３８．１７

详见注

２

合计

２６４

，

０８９．６ １８８

，

１３０．００ ／

注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未经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注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厦门海翼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将本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海翼租赁融资，融资金额合

计

２０

，

０３８．１７

万元，售后回租业务咨询费（含税）为融资金额的

０．５％

（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４－０３７

”号公告）。

注

３

：由于经营业务需要，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向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厦门海翼厦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无息短期周转资金累计发生金额分别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

，

２７０

万元，期末余额分别为

０

万元和

０

万元，单笔最大金额分别为

６００

万元和

２

，

９６５

万元。

注

４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与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将本公司及子公司存入海翼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上限调整为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总资产金额的

１０％

，将海翼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上限调整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

其余条款保持不变（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４－０４６

”号公告）

本公司于

１２

月

２４

日收到政府补助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导致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在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的存款余额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达到

６０

，

９２１．２６

万元，系

２０１４

年度日最高存款余额。

注

５

：

２０１４

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在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日最高贷款余额为

５３

，

５００

万

元。

注

６

：该项关联交易系本公司经销商通过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并支付货款。

（三）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５

年预计

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

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

生金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

２０１５

年预计金额与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６

，

１６３ ４

，

９１４．０５ １．２１

公司预计产量增加，因

而增加采购量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2,000

�

43.96

�����

0.01

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０ １

，

１５１．３１ ０．２８ ／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３

，

３４２．１５ ０．８２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５ ３．４７ ０．００ ／

小计

１３

，

９６８ ９

，

４５４．９４ ２．３２ ／

接受劳务

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８７ ８

，

０１９．５３ ５８．９６

预计产销量增加

厦门金龙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５９０ ３６５．２１ ２．６８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９５ ７３．７０ ０．５４ ／

厦门海翼汽车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９１．１８ １．４１ ／

海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 ４６．６１ ０．３４ ／

小计

１１

，

８９４ ８

，

６９６．２３ ６３．９３ ／

销售商品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４．３４ ０．００ ／

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２７．７６ ０．０３ ／

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１４．１５ ０．０５ ／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１４１ １

，

３４６．０６ ０．３０ ／

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

４０ ６３．９４ ０．０１ ／

小计

２

，

０８１ １

，

７５６．２７ ０．３９ ／

提供劳务 海翼置业（三明）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 １７．８０ ０．２４ ／

接受短期周

转资金额度

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２

，

９６５．００ ８３．１７ ／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８３ ／

存款限额 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９２１．２６ ／

预计存款增加

贷款等综合

授信业务额

度

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５００．００ ／

预计贷款等综合授信业

务增加

其他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３４

，

６３８ ２８

，

８６５．２７ １００

预计融资租赁销售业务

量增加

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３８．１７ ２０

，

０３８．１７ １００ ／

合计

３３７

，

６３６．１７ １８６

，

８１４．９３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绍洲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

，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环城东路

经营范围：生产、制造、加工和销售：

１

、工程机械配套油缸；

２

、注塑机、切线脱皮机；

３

、小型机械设备；

４

、

金属切削工具、模具、机电产品；

５

、石材加工机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履约能力：良好。

（二）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１

，

６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１９０１

室

经营范围：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批

发、零售纺织品、服装和鞋帽、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建筑材料、石油制品

（不含成品油）、纸制品、金属材料、木材、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化学品）、汽车零配件；农副产品收购

（不含粮食种子）；从事相关产业新产品及高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研究成果，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与管理；机械设备、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其他机械与设备的租赁服务；对机械制造产业相关业务

进行投资；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三）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金攀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洪文石村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及工程机械零部件的开发、制作；货物仓储租赁服务和国内货运代理；自有厂房及

设备的租赁。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履约能力：良好。

（四）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卓成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７

，

９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铁山路

５８５

号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及其配件制造、加工、修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管理；工程机械、汽车租赁；

批发、零售金属材料、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须经前置审批许可的

化学品）；经济技术咨询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专用汽车（不含乘用车，产品名称按国家发改委公告、公信部公告）及汽

车零配件制造、汽车（不含乘用车）销售；钢结构工程制作与安装；金属结构制造、加工、安装；门窗制造、加

工、安装；升降作业平台（

ＳＪＧ

型

１６ｔ

及以下）制造（

Ｂ

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５

日）；升降机（

ＳＪＧ １６ｔ

及以

下）安装、改造、维修（

Ａ

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也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履约能力：良好。

（五）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文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

经营范围：铸锻件的制造、加工、销售；废钢铁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

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福建三明三重铸锻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六）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绍洲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铁山路

５８５

号（罐式车事业部）

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制作与安装；金属结构件、门窗制作与安装。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七）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溪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１８

楼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汽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建材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监控化学品）；服装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材料批发；鞋帽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

文物）；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

项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汽车零配件零售；

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灯具零售；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

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保险经纪与

代理服务（兼业代理货运险、企财险）；无船承运业务；预包装食品零售；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运输）。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履约能力：良好。

（八）厦门金龙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永壮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航天路

５０３

号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灯具、装饰物品批发； 服装批发；鞋帽批发；

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石油制品批发（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

品和监控化学品）；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五金产品

批发；其他车辆批发；电气设备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五金零售；灯具零售；货物运输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

批的事项）；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

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金龙汽车物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九）厦门海翼汽车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锻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集美区灌新路厦门汽车工业城

经营范围：

１

、汽车产业投资；

２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

３

、仓储、配送服务；

４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制经营与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汽车工业城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厦门海翼地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十）厦门海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２６

层

２６０６

经营范围：

１

、资产管理；

２

、对热力、热电业的投资（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

务）；

３

、供热管道的安装、保养；

４

、热电设备、热电材料、环保设备、环保材料的开发、销售；

５

、能源技术咨询服

务；

６

、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包装材料、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须前置许可的化学品）；

７

、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房地产投资与咨询、物业管理、房产租赁。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十一）海翼置业（三明）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绍洲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三明市梅列区徐碧二村重机厂俱乐部三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销售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

品。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海翼置业（三明）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厦门海翼地产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良好。

（十二）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清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６

，

３８４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２４－２８

层

经营范围：

１

、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２

、从事工程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电子等机电产品的制

造、销售和对外贸易，对相关产业进行投资、控股、参股；

３

、为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

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管理等服务；

４

、从事相关产业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研究成

果，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５

、提供企业管理、投资政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６

、为所投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贷

款担保和发行债券担保；

７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８

、从事其他国家禁止或限定经营外的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良好。

（十三）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艺虹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２６

楼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关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且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

股权。

履约能力：良好。

（十四）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艺虹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

１６

层

经营范围：

１

、各类设备及交通工具的融资租赁业务、工程机械租赁业务、机械设备维修（不含特种设备

及机动车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交易咨询、租赁资产残值处理业务；

２

、工程机械产品的批发及零售；

３

、黄金、

珠宝、首饰的销售；

４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５

、未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

６

、保险兼业代理（代理险种：与主营业

务直接相关的企财险、机动车辆保险、责任保险及与贷款业务直接相关的保险，有效期限详见许可证件）。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厦门海翼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本公司持有其

３５％

股权。

履约能力：良好。

（十五）龙海市凯豪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建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５２．９

万元

注册地址：龙海市港尾镇工业小区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普通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机械零配件加工、组装。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原持有龙海市凯豪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６６％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通过厦

门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上述股权，此后本公司与龙海市凯豪机械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内容主要包括：（

１

）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协作生产转向油缸、转斗油缸和动臂油缸；（

２

）向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国

贸”）集中采购急用特型钢材；（

３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海翼厦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金

属”）集中采购钢材等分别向厦门厦工协华机械有限公司、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海翼国贸等销售；（

４

）海

翼国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海翼金属提供额度

３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无

息短期周转流动资金；（

５

）在厦门海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和开展其他金融服务项目；（

６

）与厦门海翼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

７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８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９

）其他关联交

易。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

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

要依据市场价或按照协议价。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业务的增长

和市场领域的开拓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５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６

、公司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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